附件
新北区基础教育集团化办学工作
考核评价办法(试行)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工作内容
	赋分
	备注

	一.管理制度与运行机制健全有效 
（25分）
	1.制定集团章程并有效发挥作用（10分）
	1、制定教育集团章程。（5分）
2、按照程序成立教育集团。（2分）
3、集团化办学工作在区级及以上新闻媒体或教育信息网上进行宣传，宣传次数不少于4次/学年。（3分）
	
	

	
	2.集团发展规划科学目标明确（5分）
	1、集团有3—5年发展规划。（2分）
2、集团每学年有工作计划、工作总结。
（3分）
	
	

	
	3.加强有效领导
（10分）
	1、集团成立理事会。（3分）
2、理事会每学期至少召开1次会议。（3分）
3、集团建立行政管理、教师配置、教育教学和教科研等方面的制度。（4分）
	
	

	二.干部队伍与师资品质整体提升 
（25分）
	4. 推进集团教师队伍专业化建设（15分）
	1、集团内管理人员培训、师资培训有年度计划和工作总结。（4分）
2、集团优秀教师工作室不少于一个。（4分）
2、集团每学年开展集中培训，各成员学校参培教师达人事部门要求。（4分）
3、核心学校优质教育教学资源向成员学校开放，实现网上共享。（3分）
	
	


	
	5. 优化师资配置促进集团内部均衡发展（15分）
	1、集团建立促进教师在集团内学校之间交流的制度。（5分）
2、核心学校与各成员学校之间每学年互相交流和轮岗人员达人事部门要求。（10分）
	
	

	三.教育环境与文化资源整合优化 
（20分）
	6. 优化整合集团内部文化资源（15分）
	1、集团每学期至少组织2次集团内学校共同参加的文化交流活动。（5分）
3、各成员学校文化、体育、艺术有特色，形成“一校一品”。 （5分）
2、各成员学校在素质教育方面取得成效，每学年师生在文化与特色比赛中获得区级以上奖项不少于2项。（5分）
	
	

	四.办学水平和教学质量明显提高 
（30分）
	7. 集团内课堂教学示范正常开展（10分）
	1、核心学校每学期组织集团成员学校进行集团教学研究不少于2次（包括送课指导、评课、讲座等）。（5分）
2、每个成员学校每学期开设面向集团内学校的教研活动不少于1次。（5分）
	
	

	
	8. 集团教育教学科研成效明显（15分）
	1、集团建立统一的教科研工作机制，核心学校至少有1项区级以上集团化办学方面的课题或项目并开展研究。（10分）
2、集团化办学研究课题或项目研究成果获得区级以上奖项或发表。（5分）
	
	

	
	9. 建立并逐步完善对集团内各成员学校的教学质量评估制度（5分）
	1、集团建立统一的教育教学质量评价体系。（3分）
2、集团每学期至少进行1次统一的教学质量监测。（2分）
	
	

	五.创新与特色 
（10分）
	10.成员学校工作有创新有特色（10分）
	根据各成员学校创新与特色工作及成效情况评分，有一项得3分，得满10分为止。（此项为加分项目，不含核心学校）
	
	

	六、安全与稳定
	11. 核心学校及成员学校无不良反映
	核心学校及成员学校无重大安全责任事故和严重违纪违法案件发生。（此项为优秀单位一票否决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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